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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报告 

致同审字（2024）第 110C029111 号 

航天科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贵州航天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及航天江南集团有

限公司： 

一、审计意见 

我们审计了航天京开创业投资（潍坊）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

称航天京开基金）按照财务报表附注二所述的编制基础编制的财务报表，包

括 2023 年 12月 31日及 2024年 4月 30 日的资产负债表，2023 年度及 2024年 1-

4月的利润表、现金流量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以及相关财务报表附注。 

我们认为，后附的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后附的财务报表在所有

重大方面按照财务报表附注二所述的编制基础编制，公允反映了航天京开基

金 2023 年 12月 31日、2024年 4月 30 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2023 年度、2024年 1-

4月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二、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审计报告的

“注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部分进一步阐述了我们在这些准则下

的责任。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我们独立于航天京开基金，并

履行了职业道德方面的其他责任。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

适当的，为发表审计意见提供了基础。 

三、编制基础和报告使用范围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财务报表附注二对编制基础的说明。如后

附的财务报表附注二所述，后附的了航天京开创业投资（潍坊）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财务报表系按照企业会计准则中相关的规定及将期后（截止

2024 年 7 月 31 日）的增资事项以及分配项目退出款、分红款事项模拟调整

至资产负债表日编制财务报表，仅供航天科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贵州航天

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及航天江南集团有限公司拟转让所持有的航天京开创业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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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潍坊）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财产份额所涉及航天京开创业投资（潍

坊）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全部财产份额价值估值使用，不做其他用途。相

应地，本报告仅供航天科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贵州航天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及航天江南集团有限公司拟转让所持有的航天京开创业投资（潍坊）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财产份额所涉及航天京开创业投资（潍坊）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全部财产份额价值估值使用，不做其他用途。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

的审计意见。 

四、管理层和治理层对财务报表的责任 

基金管理人负责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财务报表，使其实现公允

反映，并设计、执行和维护必要的内部控制，以使财务报表不存在由于舞弊

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 

在编制财务报表时，管理层负责评估航天京开基金的持续经营能力，披

露与持续经营相关的事项（如适用），并运用持续经营假设，除非基金管理

人计划清算航天京开基金、终止运营或别无其他现实的选择。 

治理层负责监督航天京开基金的财务报告过程。 

五、注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 

我们的目标是对财务报表整体是否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

报获取合理保证，并出具包含审计意见的审计报告。合理保证是高水平的保

证，但并不能保证按照审计准则执行的审计在某一重大错报存在时总能发

现。错报可能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如果合理预期错报单独或汇总起来可能

影响财务报表使用者依据财务报表作出的经济决策，则通常认为错报是重大

的。 

在按照审计准则执行审计工作的过程中，我们运用职业判断，并保持职

业怀疑。同时，我们也执行以下工作： 

（1）识别和评估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设计

和实施审计程序以应对这些风险，并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作为发表

审计意见的基础。由于舞弊可能涉及串通、伪造、故意遗漏、虚假陈述或凌

驾于内部控制之上，未能发现由于舞弊导致的重大错报的风险高于未能发现

由于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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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了解与审计相关的内部控制，以设计恰当的审计程序，但目的并

非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发表意见。 

（3）评价管理层选用会计政策的恰当性和作出会计估计及相关披露的

合理性。 

（4）对管理层使用持续经营假设的恰当性得出结论。同时，根据所获

取的审计证据，就可能导致对航天京开基金的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

事项或情况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得出结论。如果我们得出结论认为存在重

大不确定性，审计准则要求我们在审计报告中提请报表使用者注意财务报表

中的相关披露；如果披露不充分，我们应当发表非无保留意见。我们的结论

基于截至审计报告日可获得的信息。然而，未来的事项或情况可能导致航天

京开基金不能持续经营。 

（5）评价财务报表的总体列报、结构和内容，并评价财务报表是否公

允反映相关交易和事项。 

我们与治理层就计划的审计范围、时间安排和重大审计发现等事项进行

沟通，包括沟通我们在审计中识别出的值得关注的内部控制缺陷。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北京 二〇二四年八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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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报表附注

一、合伙企业基本情况

1、企业概况

航天京开创业投资(潍坊)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企业”或“本企业”)系由航天

科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航天江南集团有限公司(原贵州航天工业有限责任公司)、贵州

航天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湖州莫干山高新产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原湖州莫干山高

新产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北京亦庄投资有限公司、潍坊潍扬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万

创领汇成都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和深圳一元航天私募股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原航天科

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深圳)有限公司)共同投资组建的有限合伙企业。本企业于 2021年

5 月 14 日在潍坊市奎文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注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10000MA1FL6WN57。

本企业注册地：山东省潍坊市奎文区健康东街 13600号世博国际商务大厦 B 座 22 层

2212室；执行事务合伙人：深圳一元航天私募股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房亮)。

本企业经营范围为：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中国

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

业）。

2、历史沿革

本企业前身为上海航天京开如意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成立于 2019年 9月 23
日，由航天科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航天江南集团有限公司(原贵州航天工业有限责任

公司)、贵州航天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亦庄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天津市新中国现代

文化用品有限责任公司和深圳一元航天私募股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原航天科工股权投

资基金管理(深圳)有限公司)共同投资组建。

本企业认缴出资额为人民币 10亿元，其中，航天科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航天江南集

团有限公司(原贵州航天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和贵州航天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分别认缴出资

人民币 5,000万元，各占企业出资额的 5%；北京亦庄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认缴出资人民

币 3亿元，占企业出资额的 30%；天津市新中国现代文化用品有限责任公司认缴出资

人民币 5.45亿元，占企业出资额的 54.5%；深圳一元航天私募股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原
航天科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深圳)有限公司)认缴出资人民币 500万元，占企业出资额的

0.5%。

2020年 7月，天津市新中国现代文化用品有限责任公司将其持有的 20%合伙份额转让

给湖州莫干山高新产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原湖州莫干山高新产业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同年 10月，北京亦庄投资控股有限公司退伙，并将其持有的 30%合伙份额转让给

北京亦庄投资有限公司。

2021年 2月，天津市新中国现代文化用品有限责任公司退伙，并将其持有的 34.5%合

伙份额转让给潍坊潍扬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和万创领汇成都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其中，

潍坊潍扬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认缴出资人民币 3亿元，占企业出资额的 30%；万创领汇

成都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认缴出资人民币 4,500万元，占企业出资额的 4.5%。其他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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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认缴出资金额和占比不变。

2021年 4月，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本企业正式更名为航天京开创业投资(潍坊)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2022年 12月，潍坊潍扬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 12%合伙份额转让给万创领汇

成都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024年 3月，航天科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 2%合伙份额转让给万创领汇成都

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截至 2024年 4月 30日，本企业的各合伙人认缴出资额及实缴出资比例结构详见本附

注一、3出资概况。

3、出资概况

截至资产负债表日，本企业的各合伙人出资额及出资比例结构如下：

合伙人名称 认缴出资额
认缴出资

比例

实缴

出资额

实缴出资

比例
返还出资 剩余出资

航天科工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30,000,000.00 3.00% 30,000,000.00 3.06% 1,037,112.21 28,962,887.79

航天江南集团

有限公司
50,000,000.00 5.00% 50,000,000.00 5.10% 1,269,670.35 48,730,329.65

贵州航天电器

股份有限公司
50,000,000.00 5.00% 50,000,000.00 5.10% 1,269,670.35 48,730,329.65

湖州莫干山高新

产业投资发展

集团有限公司

200,000,000.00 20.00% 200,000,000.00 20.41% 5,078,681.40 194,921,318.60

北京亦庄投资

有限公司
300,000,000.00 30.00% 300,000,000.00 30.61% 7,618,022.09 292,381,977.91

潍坊潍扬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
180,000,000.00 18.00% 180,000,000.00 18.37% 4,129,650.00 175,870,350.00

万创领汇成都

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185,000,000.00 18.50% 165,000,000.00 16.84% 1,142,703.31 163,857,296.69

深圳一元航天

私募股权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

5,000,000.00 0.50% 5,000,000.00 0.51% 126,967.03 4,873,032.97

合 计 1,000,000,000.00 100.00% 980,000,000.00 100.00% 21,672,476.74 958,327,523.26

模拟期后增资及分配事项后，本企业的各个合伙人出资额及出资比例结构如下：

合伙人名称 模拟实缴出资额
模拟实缴

出资比例

实际已

返还出资

模拟期后

返还出资
模拟剩余出资

航天科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30,000,000.00 3.00% 1,037,112.21 1,250,599.43 27,712,288.36

航天江南集团有限公司 50,000,000.00 5.00% 1,269,670.35 2,084,332.37 46,645,997.28

贵州航天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50,000,000.00 5.00% 1,269,670.35 2,084,332.37 46,645,997.28

湖州莫干山高新产业投资发 200,000,000.00 20.00% 5,078,681.40 8,337,329.51 186,583,98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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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亦庄投资有限公司 300,000,000.00 30.00% 7,618,022.09 12,505,994.26 279,875,983.65

潍坊潍扬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80,000,000.00 18.00% 4,129,650.00 9,596,619.82 166,273,730.18

万创领汇成都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185,000,000.00 18.50% 1,142,703.31 7,378,296.85 176,478,999.84

深圳一元航天私募股权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
5,000,000.00 0.50% 126,967.03 208,433.24 4,664,599.73

合 计 1,000,000,000.00 100.00% 21,672,476.74 43,445,937.85 934,881,585.41

二、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

1、编制基础

本企业以持续经营为基础，根据实际发生的交易和事项，按照财政部颁发的《企业会计

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

及其他相关规定(以下合成“企业会计准则”)，以及财政部、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关于证

券、基金行业实务操作的有关披露规定并将期后（截止 2024年 7月 31日）的增资事

项以及分配项目退出款、分红款事项模拟至资产负债表日编制财务报表，用于航天科工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贵州航天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及航天江南集团有限公司拟转让所持有

的航天京开创业投资（潍坊）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财产份额所涉及航天京开创业投资

（潍坊）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全部财产份额价值估值。

2、持续经营能力评价

本企业不存在导致对报告期末起 12 个月内的持续经营假设产生重大疑虑的事项或情

况。

三、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

1、遵循企业会计准则的声明

本企业编制的财务报表按照附注二、1描述的编制基础编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

真实、完整地反映了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有关信息。

2、会计期间

本企业会计期间采用公历年度，即每年自 1月 1日起至 12月 31日止。

3、营业周期

正常营业周期是指本企业从购买用于加工的资产起至实现现金或现金等价物的期间。本

企业以 12个月作为一个营业周期，并以其作为资产和负债的流动性划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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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记账本位币

本企业以人民币为记账本位币。

5、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确定标准

在编制现金流量表时，将本企业库存现金及可以随时用于支付的存款确认为现金。现金

等价物是指企业持有的期限短(一般是指从购买日起 3个月内到期)、流动性强、易于转

换为已知金额现金、价值变动风险很小的投资。

6、金融工具

金融工具是指形成一方的金融资产并形成其他方的金融负债或权益工具的合同。金融工

具包括金融资产、金融负债和权益工具。

（1）金融工具的分类、确认依据和计量方法

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确认和初始计量

本企业成为金融工具合同的一方时，确认一项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对于以常规方式购

买金融资产的，本企业在交易日确认将收到的资产和为此将承担的负债。

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在初始确认时以公允价值计量。对于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相关的交易费用直接计入当期损益，对于其他类别的

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相关交易费用计入初始确认金额。对于初始确认时不具有重大融

资成分的应收账款，按照本附注三、10的收入确认方法确定的交易价格进行初始计量。

金融资产的分类和后续计量

本企业根据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和金融资产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将金融资产分类

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和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1)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是指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金融资产：①本企业管理该金融

资产的业务模式是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为目标；②该金融资产的合同条款规定，在特定

日期产生的现金流量，仅为对本金和以未偿付本金金额为基础的利息的支付。

该类金融资产在初始确认后采用实际利率法以摊余成本计量，所产生的利得或损失在终

止确认、按照实际利率法摊销或确认减值时，计入当期损益。

对于金融资产的摊余成本，应当以该金融资产的初始确认金额经下列调整后的结果确

定：①扣除已偿还的本金；②加上或减去采用实际利率法将该初始确认金额与到期日金

额之间的差额进行摊销形成的累计摊销额；③扣除累计计提的损失准备。

实际利率法，是指计算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的摊余成本以及将利息收入或利息费用分摊

计入各会计期间的方法。实际利率，是指将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在预计存续期的估计未

来现金流量，折现为该金融资产账面余额或该金融负债摊余成本所使用的利率。在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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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利率时，本企业在考虑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所有合同条款(如提前还款、展期、看

涨期权或其他类似期权等)的基础上估计预期现金流量，但不考虑预期信用损失。

本企业根据金融资产账面余额乘以实际利率计算确定利息收入，但下列情况除外：①对

于购入或源生的已发生信用减值的金融资产，自初始确认起，按照该金融资产的摊余成

本和经信用调整的实际利率计算确定其利息收入。②对于购入或源生的未发生信用减

值、但在后续期间成为已发生信用减值的金融资产，按照该金融资产的摊余成本和实际

利率计算确定其利息收入。若该金融工具在后续期间因其信用风险有所改善而不再存在

信用减值，并且这一改善在客观上可与应用上述规定之后发生的某一事件相联系，应转

按实际利率乘以该金融资产账面余额来计算确定利息收入。

2)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是指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金融

资产： ①本企业管理该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既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为目标又以出售该

金融资产为目标。②该金融资产的合同条款规定，在特定日期产生的现金流量，仅为对

本金和以未偿付本金金额为基础的利息的支付。

该类金融资产在初始确认后以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采用实际利率法计算的利息、减

值损失或利得及汇兑损益计入当期损益，其他利得或损失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终止确认

时，将之前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利得或损失从其他综合收益中转出，计入当期损益。

对于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本企业可在初始确认时将其不可撤销地指定为以公允价值

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该指定基于单项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的

基础上作出，且相关投资从工具发行者的角度符合权益工具的定义。此类投资在初始指

定后，除了获得的股利(属于投资成本收回部分的除外)计入当期损益外，其他相关的利

得或损失(包括汇兑损益)均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终止确认时，将之前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的累计利得或损失从其他综合收益中转出，计入留存收益。

3)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除上述 1)、2)情形外，本企业将其余所有的金融资产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在初始确认时，如果能够消除或者显著减少会计错配，可以将

金融资产不可撤销地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本企业

在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中确认的或有对价构成金融资产的，该金融资产分类为以公

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该类金融资产在初始确认后以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产生的利得或损失计入当期损

益。

金融负债的分类和后续计量

本企业将金融负债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金融资产

转移不符合终止确认条件或继续涉入被转移金融资产所形成的金融负债、财务担保合同

及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负债。

1)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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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包括交易性金融负债(含属于金融

负债的衍生工具)和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在非同

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中，本企业作为购买方确认的或有对价形成金融负债的，该金融负

债应当按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进行会计处理。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在初始确认后以公允价值进行后续

计量，产生的利得或损失计入当期损益。

因企业自身信用风险变动引起的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

负债的公允价值变动金额计入其他综合收益，除非该处理会造成或扩大损益中的会计错

配。该金融负债的其他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终止确认时，将之前计入其他综合

收益的累计利得或损失从其他综合收益中转出，计入留存收益。

2)金融资产转移不符合终止确认条件或继续涉入被转移金融资产所形成的金融负债

该类金融负债按照本附注三、6-（2）金融资产转移的会计政策确定的方法进行计量。

3)财务担保合同

财务担保合同，是指当特定债务人到期不能按照最初或修改后的债务工具条款偿付债务

时，要求本企业向蒙受损失的合同持有人赔付特定金额的合同。

不属于上述 1)或 2)情形的财务担保合同，在初始确认后按照下列两项金额之中的较高

者进行后续计量：①按照本附注三、6-（5）金融工具的减值方法确定的损失准备金额；

②初始确认金额扣除按照本附注三、10的收入确认方法所确定的累计摊销额后的余额。

4)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负债

除上述 1)、2)、3)情形外，本企业将其余所有的金融负债分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

负债。

该类金融负债在初始确认后采用实际利率法以摊余成本计量，产生的利得或损失在终止

确认或在按照实际利率法摊销时计入当期损益。

权益工具

权益工具是指能证明拥有本企业在扣除所有负债后的资产中的剩余权益的合同。本企业

发行(含再融资)、回购、出售或注销权益工具作为权益的变动处理。与权益性交易相关

的交易费用从权益中扣减。本企业对权益工具持有方的各种分配(不包括股票股利)，减

少股东权益。本企业不确认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变动额。

（2）金融资产转移的确认依据及计量方法

金融资产转移，是指本企业将金融资产(或其现金流量)让与或交付该金融资产发行方以

外的另一方。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是指本企业将之前确认的金融资产从其资产负债表中

予以转出。

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金融资产，本企业予以终止确认：①收取该金融资产现金流量的合

同权利终止；②该金融资产已转移，且将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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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转入方；③该金融资产已转移，虽然本企业既没有转移也没有保留金融资产所有权上

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但是放弃了对该金融资产的控制。

若本企业既没有转移也没有保留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且保留了对

该金融资产的控制的，则按照继续涉入被转移金融资产的程度继续确认有关金融资产，

并相应确认有关负债。继续涉入所转移金融资产的程度，是指该金融资产价值变动使企

业面临的风险水平。

金融资产整体转移满足终止确认条件的，将下列两项金额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①被转

移金融资产在终止确认日的账面价值；②因转移金融资产而收到的对价，与原直接计入

其他综合收益的公允价值变动累计额中对应终止确认部分的金额之和。金融资产部分转

移满足终止确认条件的，将所转移金融资产整体的账面价值，在终止确认部分和未终止

确认部分之间，按照各自的相对公允价值进行分摊，并将下列两项金额的差额计入当期

损益：①终止确认部分在终止确认日的账面价值；②终止确认部分收到的对价，与原直

接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公允价值变动累计额中对应终止确认部分的金额之和。对于本企

业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整体或部分

转移满足终止确认条件的，按上述方法计算的差额计入留存收益。

（3）金融负债终止确认条件

金融负债(或其一部分)的现时义务已经解除的，本企业终止确认该金融负债(或该部分金

融负债)。本企业(借入方)与借出方之间签订协议，以承担新金融负债方式替换原金融负

债，且新金融负债与原金融负债的合同条款实质上不同的，终止确认原金融负债，同时

确认一项新金融负债。本企业对原金融负债(或其一部分)的合同条款做出实质性修改的，

终止确认原金融负债，同时按照修改后的条款确认一项新金融负债。

金融负债(或其一部分)终止确认的，本企业将其账面价值与支付的对价(包括转出的非现

金资产或承担的负债)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本企业回购金融负债一部分的，按

照继续确认部分和终止确认部分在回购日各自的公允价值占整体公允价值的比例，对该

金融负债整体的账面价值进行分配。分配给终止确认部分的账面价值与支付的对价(包
括转出的非现金资产或承担的负债)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4）金融工具公允价值的确定

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公允价值确定方法见本附注三、9。

（5）金融工具的减值

本企业以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对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合同资产、以公允价值

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债务工具投资、租赁应收款以及本附注三、6-（1）
所述的财务担保合同进行减值处理并确认损失准备。预期信用损失，是指以发生违约的

风险为权重的金融工具信用损失的加权平均值。信用损失，是指本企业按照原实际利率

折现的、根据合同应收的所有合同现金流量与预期收取的所有现金流量之间的差额，即

全部现金短缺的现值。

对于购买或源生的已发生信用减值的金融资产，企业在资产负债表日仅将自初始确认后

整个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的累计变动确认为损失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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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由《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规范的交易形成的应收款项或合同资产及租

赁应收款，本企业运用简化计量方法，按照相当于整个存续期内的预期信用损失金额计

量损失准备。

除上述计量方法以外的金融工具，本企业按照一般方法计量损失准备，在每个资产负债

表日评估其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是否已经显著增加。如果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已显

著增加，企业按照整个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损失准备；如果信用风险自初

始确认后未显著增加，企业按照该金融工具未来 12个月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损

失准备。

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是指因金融工具整个预计存续期内所有可能发生的违约事件

而导致的预期信用损失。未来 12个月内预期信用损失，是指因资产负债表日后 12个月

内(若金融工具的预计存续期少于 12个月，则为预计存续期)可能发生的金融工具违约

事件而导致的预期信用损失，是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的一部分。

本企业考虑所有合理且有依据的信息，包括前瞻性信息，通过比较金融工具在资产负债

表日发生违约的风险与在初始确认日发生违约的风险，确定金融工具预计存续期内发生

违约风险的相对变化，以评估金融工具的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是否已显著增加。对于

在单项工具层面无法以合理成本获得关于信用风险显著增加的充分证据的金融工具，本

企业以组合为基础考虑评估信用风险是否显著增加。若本企业判断金融工具在资产负债

表日只具有较低的信用风险，则假定该金融工具的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并未显著增

加。

本企业在每个资产负债表日重新计量预期信用损失，由此形成的损失准备的增加或转回

金额，作为减值损失或利得计入当期损益。对于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损失准备

抵减该金融资产在资产负债表中列示的账面价值；对于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

他综合收益的债务工具投资，企业在其他综合收益中确认其损失准备，不抵减该金融资

产在资产负债表中列示的账面价值。

（6）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抵销

当本企业具有抵销已确认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法定权利，且目前可执行该种法定权

利，同时本企业计划以净额结算或同时变现该金融资产和清偿该金融负债时，金融资产

和金融负债以相互抵销后的金额在资产负债表内列示。除此以外，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

在资产负债表内分别列示，不予相互抵销。

7、应收账款减值

应收账款的预期信用损失的确定方法及会计处理方法

本企业按照本附注三、6-（5）所述的简化计量方法确定应收账款的预期信用损失并进

行会计处理。在资产负债表日，本企业按应收取的合同现金流量与预期收取的现金流量

之间的差额的现值计量应收账款的信用损失。当单项应收账款无法以合理成本评估预期

信用损失的信息时，本企业根据信用风险特征将应收账款划分为若干组合，参考历史信

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并考虑前瞻性信息，在组合基础上估计预期信用损失，确定

组合的依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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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名称 确定组合的依据

账龄组合 按账龄划分的具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的应收账款

8、其他应收款减值

本企业按照本附注三、6-（5）所述的一般方法确定其他应收款的预期信用损失并进行

会计处理。在资产负债表日，本企业按应收取的合同现金流量与预期收取的现金流量之

间的差额的现值计量其他应收款的信用损失。当单项其他应收款无法以合理成本评估预

期信用损失的信息时，本企业根据信用风险特征将其他应收款划分为若干组合，参考历

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并考虑前瞻性信息，在组合基础上估计预期信用损失，

确定组合的依据如下：

组合名称 确定组合的依据

账龄组合 按账龄划分的具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的应收账款

9、公允价值计量

公允价值是指市场参与者在计量日发生的有序交易中，出售一项资产所能收到或者转移

一项负债所需支付的价格。本企业以公允价值计量相关资产或负债，假定出售资产或者

转移负债的有序交易在相关资产或负债的主要市场进行；不存在主要市场的，本企业参

照已挂牌同行企业披露的估值方法，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公司根据项目是否上市、是

否计划回购、投资是否满一年、最近是否有公允参考价、离预计上市的时间距离等因素，

确定对在管项目的估值，具体估值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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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目前的状态 估值方法

已 安 排 退 出 的 收益法 按照已实际收到的现金或根据退出协议约定价款计算

未

退

出

的已上市的

(含新三

板精选

层)

限售流通股(科创板、创业版、新三版精选层)

市值法

按照估值基准日的股票收盘价*((40 +(1-40 )*(已过限售月份/限售总

月份))(限售月份可根据退出安排考虑减持期)

限售流通股(主板、中小板)
按照估值基准日的股票收盘价*((60 +(1-60 )*(已过限售月份/限售总

月份))(限售月份可根据退出安排考虑减持期)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估值基准日股票有市场价格的)

拟集中竞价交易部分按照估值基准日的股票收盘价格计算；拟大宗交易

部分按照估值基准日的股票收盘价格*大宗交易折扣比例计算(大宗交

易折扣比例取股票跌幅限制比例)；拟协议转让部分按照估值基准日的

股票收盘价格*协议转让折扣比例

(协议转让折扣比例比照大宗交易折扣比例确定)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估值基准日股票无市场价格的)

按照调整后的交易价格计算，调整后的交易价格=最近交易日收盘价/

最近交易日AMAC指数*估值基准日AMAC指数

拟集中竞价交易部分按照估值基准日的股票价格计算；

拟大宗交易部分按照估值基准日的股票价格*大宗交易折扣比例计算

(大宗交易折扣比例取股票跌幅限制比例)；拟协议转让部分按照估值基

准日的股票价格*协议转让折扣比例计算(协议转让折扣比例比照大宗

交易折扣比例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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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上市的

(含挂牌

新三板)

计划回购方式退出的 收益法 按照投资协议或最新达成的协议中约定的回购条款计算

未

计

划

回

购

退

出

的

最近一年内新投资的 成本法 按照投资成本计算

投

资

超

过

一

年

的

存在转让或再融资的

(含新三板非精层公司)
市场法 按照已实现的公允的转让或再融资价格确定，并酌情考虑流动性折扣

（50%～100%）

最

近

未

发

生

转

让

或

再

融

资

的

以

上

市

途

径

退

出

公司最近

一年未发

生亏损、未

出现业绩

下滑超过

50%且可比

上市公司

市盈率不

超过100的

已经申报1P0(含新

三板)

市场法

以最近一期财务报表数据为基础,采用市盈率或企业价值倍数法计算

(P/E大于30的取30),流通性折扣 85%～70%，可根据可比上市公司市盈

率、同类上市公司平均市盈率选择折扣。

预 计 1 年 内 申 报

1PO(含新三板)

以最近一期财务报表数据为基础，采用市盈率或企业价值倍数法计算

(其中可比公司P/E大于30的取30)，流通性折扣85%～60%，可根据可比

上市公司市盈率、同类上市公平均市盈率选择折扣；若估值低于按照投

资协议约定计算的回购金额的，则取回购金额为估值结果。

预 计 1 年 后 申 报

1PO(含新三板)

以最近一期财务报表数据为基础，采用市盈率或企业价值倍数法计算

(其中PE大于30的取30)，流通性折扣75%～50%，可根据可比上市公司市

盈率、同类上市公司平均市盈率选择折扣；若估值低于按照投资协议约

定计算的回购金额的，则取回购金额为估值结果。

公司最近

一年发生

亏损或出

现业绩下

已经申报1P0(含新

三板)

以最近一期财务报表数据为基础，采用市净率或企业价值倍数法计算

(P/B大于2的取2)，流通性折扣85%～70%，可根据可比上市公司市盈率、

同类上市公司平均市盈率选择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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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超过

50%或可

比上市公

司市盈率

超过100

的

预 计 1 年 内 申 报

1PO(含新三板)

以最近一期财务报表数据为基础，采用市净率或企业价值倍数法计算

(P/B大于2的取2)，流通性折扣85%～60%，可根据可比上市公司市盈率、

同类上市公司平均市盈率选择折扣，若估值低于按照投资协议约定计算

的回购金额的，则取回购金额为估值结果。

预 计 1 年 后 申 报

1PO(含新三板)

以最近一期财务报表数据为基础，采用市净率或企业价值倍数法计算

(P/B大于2的取2)，流通性折扣75%～50%，可根据可比上市公司市盈率、

同类上市公司平均市盈率选择折扣，若估值低于按照投资协议约定计算

的回购金额的，则取回购金额为估值结果。

其

他

途

径

退

出

公司连续亏损，经营业绩大幅

度下滑
成本法 以最近一期期末净资产金额为基础计算

其他情况

根据实

际情况

选取

根据实际情况选取合适的估值技术如收益法、市场法，必要时可委托第

三方评估机构。

收益法估值结果的合理性检验：

假设：P0=初始投资项目公司估值，Pn=估值日收益法估值结果

An=初始投资时对项目公司第n年自由现金流或净利润预测值

Bn=项目公司第n年自由现金流或净利润的实际完成值

Xn=(B1+B2+…+Bn)/(A1+A2+…+An)

Pn合理性检验范围为：(P0×Xn× (1-20%)，P×Xn×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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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收入

本企业自 2021年 1月 1日起执行财政部于 2017年 7月 5日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2017年修订）》（财会[2017]22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

（1）收入的总确认原则

新收入准则下，企业以控制权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企业在履行了合同中

的履约义务，即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控制权时确认收入。

（2）本企业收入的具体确认原则

投资收益

1 持有股票、债权等金融资产投资期间获取的现金股息、红利、利息；

2 处置金融资产时所取得价款与初始确认成本之间的差额。

存款利息收入

收到存款利息时确认收入。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于估值日，对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等公允价值变

动形成的损益进行确认。

四、 税项

主要税种及税率

税 种 计税依据 法定税率%
印花税 根据书立合同的金额确定 0.3，0.5，1
增值税 根据应税收入确定 3

五、财务报表项目注释

1、货币资金

（1）按类别列示

项 目 2024年4月30日 2023年12月31日
银行存款 194,871,357.58 252,771,496.98
其他货币资金 740,048.66
合 计 195,611,406.24 252,771,496.98

2、交易性金融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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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2024年 4月 30日
2023年 12月 31

日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资产
1,049,138,085.86 1,003,129,668.28

其中：非上市股权投资 1,049,138,085.86 1,003,129,668.28
理财产品

3、其他资产（含模拟期后增资）

项 目 2024年 4月 30日 2023年 12月 31日

预付款项 12,889,469.30
模拟期后增资款 20,000,000.00
合 计 32,889,469.30

4、应交税费

税 项 2024年 4月 30日 2023年 12月 31日

印花税 8,542.90

5、其他负债（含模拟期后分配）

项 目 2024年 4月 30日 2023年 12月 31日

其他应付款 178,072.90
模拟分配利润 4,604,196.62
模拟偿还本金 43,445,937.85
合 计 48,228,207.37

6、实收基金（含期后模拟金额）

合伙人名称
2023年 12月

31日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2024年 4月 30
日

航天科工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29,311,725.00 1,599,436.64 27,712,288.36

航天江南集团有

限公司
48,730,329.65 2,084,332.37 46,645,997.28

贵州航天电器股

份有限公司
48,730,329.65 2,084,332.37 46,645,997.28

湖州莫干山高新

产业投资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

194,921,318.60 8,337,329.51 186,583,989.09

北京亦庄投资有

限公司
292,381,977.91 12,505,994.26 279,875,98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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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未分配利润(含模拟期后金额）

项 目 2024年 1-4月发生额 2023年度发生额

调整前上年末未分配利润 297,216,261.89 174,046,461.55
调整期初未分配利润合计数（调增+，调减

-）
调整后期初未分配利润 297,216,261.89 174,046,461.55
加：本期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955,010.33 123,991,118.16
减：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提取任意盈余公积

提取一般风险准备

提取交易风险准备

应付普通股股利

应付其他权益持有者的股利

转作股本的普通股股利

其他 4,642,103.60 821,317.82
期末未分配利润 294,529,168.62 297,216,261.89
其中：子公司当年提取的盈余公积归属于

母公司的金额

8、利息净收入

项 目 2024年 1-4月发生额 2023年度发生额

利息收入 919,227.47 4,741,647.69
利息支出 974.81
利息净收入 918,252.66 4,741,647.69

9、投资收益

潍坊潍扬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
175,870,350.00 9,596,619.82 166,273,730.18

万创领汇成都投

资中心（有限合

伙）

163,857,296.69 20,000,000.00 7,378,296.85 176,478,999.84

深圳一元航天私

募股权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4,873,032.97 208,433.24 4,664,599.73

合 计 958,676,360.47 20,000,000.00 43,794,775.06 934,881,58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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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2024年 1-4月发生额 2023年度发生额

股权投资分红 1,338,121.51 441,597.36

理财产品收益
2,581,027.4

0
股权回购

-3,443,947.
45

合 计 1,338,121.51 -421,322.69

10、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1）明细情况

产生公允价值变动收益的来源 2024年 1-4月发生

额
2023年度发生额

交易性金融资产 6,008,417.58 141,245,089.48
（2）公允价值变动收益的说明

本企业于 2019年 12月 26日投资安徽芯动联科微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对该公司按“市

值法-上市公司股价”进行计量，本期公允价值变动-4,490,376.00元。

本企业于 2020年 12月 30日投资西安欣创电子技术有限公司，对该公司按“收益法-
拟回购退出”进行计量，本期公允价值变动 563,561.64元。

本企业于 2021年 4月 23日投资西安易诺敬业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对该公司按“收

益法-拟回购退出”进行计量，本期公允价值变动 663,013.70元。

本企业于 2022 年 1 月 7日投资北京铂韬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对该公司按“收益法-
拟回购退出”进行计量，本期公允价值变动 397,808.22元。

本企业于 2022年 3月 4日投资宁波天擎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对该公司按“收益法-拟回

购退出”进行计量，本期公允价值变动 994,520.55元。

本企业于 2022年 4月 6日投资武汉二进制半导体有限公司，对该公司按“成本法-最近

一期期末净资产”进行计量，本期公允价值变动-259,241.42元。

本企业于 2022年 4月 13日投资北京华鸿锐光科技有限公司，对该公司按“收益法-拟
回购退出”进行计量，本期公允价值变动 1,326,027.40元。

本企业于 2022年 8月 1日投资西安航天民芯科技有限公司，对该公司按“收益法-拟回

购退出”进行计量，本期公允价值变动 994,520.54元。

本企业于 2022年 10月 12日投资深圳创智芯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该公司按“收益

法-拟回购退出”进行计量，本期公允价值变动 1,008,333.33元。

本企业于 2022年 10月 24日投资北京天拓四方科技有限公司，对该公司按“收益法-
拟回购退出”进行计量，本期公允价值变动 672,222.2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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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企业于 2022年 11月 17日投资合肥中航天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对该公司按“收益

法-拟回购退出”进行计量，本期公允价值变动 994,520.55元。

本企业于 2023年 4月 7日投资上海蔚赫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对该公司按“收益法-拟回

购退出”进行计量，本期公允价值变动 3,143,506.85元。

11、税金及附加

项 目 2024年 1-4月发生额 2023年度发生额 计缴标准

印花税 8,542.90

12、业务及管理费

项 目 2024年 1-4月发生额 2023年度发生额

管理费 6,479,781.42 20,625,753.42
中介机构费 -170,000.00 940,000.00
合 计 6,309,781.42 21,565,753.42

13、现金流量表补充资料

补充资料 本期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1、将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净利润 1,955,010.33 123,991,118.16

加：信用减值损失

其他资产减值损失

固定资产、投资性房地产折旧

使用权资产折旧

无形资产摊销

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的损

失（收益以“－”号填列）

固定资产报废损失（收益以“－”号填列）

公允价值变动损失（收益以“－”号填列） -6,008,417.58 -141,245,089.48

财务费用（收益以“－”号填列）

投资损失（收益以“－”号填列） -1,338,121.51 421,322.69

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少（增加以“－”号填列）

递延所得税负债增加（减少以“－”号填列）

金融投资的减少（增加以“－”号填列）

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增加以“－”号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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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资料 本期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减少以“－”号填列） -12,718,964.49 -271,457.10

其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110,493.25 -17,104,105.73

2、不涉及现金收支的重大投资和筹资活动：

债务转为资本

一年内到期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当期新增的使用权资产

3、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变动情况：

现金的期末余额 195,611,406.24 252,771,496.98

减：现金的期初余额 252,771,496.98 126,957,484.63

加：现金等价物的期末余额

减：现金等价物的期初余额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57,160,090.74 125,814,012.35

六、关联方及关联交易

1、本企业的其他关联方情况

其他关联方名称 与本企业关系

深圳一元航天私募股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2、关联交易情况

关联托管、承包情况

公司委托管理、出包情况表

委托方 /出包

方名称

受托方/承包

方名称

受 托 /
承包资

产类型

受托/承包

起始日

受 托 /
承包终

止日

托管收益/
承包收益

定价依据

本期确认的

托管收益 /承
包收益（含增

值税）

航天京开创

业投资(潍坊)
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深圳一元航

天私募股权

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其他资

产托管
2019/9/23 -

基金实缴

出资额的

2%/年
6,479,781.42

七、承诺及或有事项

1、重要的承诺事项

截至 2024年 4月 30日，本企业不存在其他应披露的承诺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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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或有事项

截至 2024年 4月 30日，本企业不存在其他应披露的或有事项。

八、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说明如下：

1. 2024年 3月，航天科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 2%合伙份额转让给万创领汇

成都投资中心(有限合伙)。2024年 5月，万创领汇成都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完成了该部

分合伙份额的实缴共计 2,000.00万元。

2. 2024年 7月，航天京开创业投资(潍坊)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向除了潍坊潍扬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以外的所有合伙人分配北京天空卫士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司及北京天拓四方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项目退出款及分红款，共计分配项目退出本金共计 33,849,318.03元，

分配项目退出收益及分红款共计 3,585,184.48元。近期将向潍坊潍扬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分配项目退出本金共计 9,596,619.82元，分配项目退出收益共计 1,019,012.14元。

以上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已模拟调整至 2024年 4月 30日的资产负债表，2024年 1-4
月的利润表、现金流量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及相关财务报表附注。

航天京开创业投资(潍坊)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24年 8 月 6日




